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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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之香港集體投資計劃） 

（股份代號：01426） 

 

由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更改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地址 

 
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理人」）（作為春泉產業信託（「春泉產業信託」）之管理

人）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自2022年8月15日起，春泉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

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的地址將由香港皇后大道

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更改為： 

 

香港夏愨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樓 

 

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所有電話及傳真號碼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以春泉產業信託管理人身份) 

Toshihiro Toyoshima先生 

管理人主席 

 

 

香港，2022年7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管理人之董事為 Toshihiro Toyoshima（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梁國豪（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及鍾偉輝（執行董事）；Hideya Ishino（非執行董事）；及馬世民、林耀堅及邱立平（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